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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政策衔接需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城市绿化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等行政法规，构成了城市绿化管理的上位法体系。本省《城市绿化条例》及我市相关政策文件对绿化建设与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当前，我县原有的绿化管理模式与现行政策体系存在衔接缺口，且我县此前缺乏系统全面的城市绿化管理规章，制度空白问题突出。本办法的起草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确保绿化管理工作于法有据、与上级要求同频同步。
本地现实需要：我县绿化工作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在当下也面临诸如绿化规划与城市发展衔接松散，绿地布局不均衡；配套绿化工程质量参差不齐，乡土植物应用不足，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存在隐患；责任划分模糊，“重建设、轻管护”现象普遍；绿地被侵占、树木被随意砍伐等破坏行为时有发生，公众参与机制尚未健全等多重短板。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绿化资源的保护成效与民生福祉的实现。本办法通过明确绿化建设标准、划分养护责任主体、规范树木砍伐与绿地占用行为、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等具体举措，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制度支撑。
发展形势要求：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要求以法治方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升城市生态承载能力，城市绿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亟需通过制度化建设强化其战略地位；另一方面，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对绿化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起草依据：
国家政策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国务院出台的《城市绿化条例》。
上级规章制度：依据《安徽省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及蚌埠市出台的《蚌埠市城镇绿化条例》。
现实依据：立足我县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充分结合我县绿化资源现状、气候条件、乡土植物特性及近年来绿化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
三、主要起草内容
明确适用范围与管理职责：明确本办法适用于我县城市规划区和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绿化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活动。明确县人民政府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县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化管理工作，县园林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实施，县开发园区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做好开发区园内的绿化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协同配合。
规范规划与建设管理：要求将城市绿化规划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细化各类建设项目绿地率指标，鼓励发展立体绿化、垂直绿化等多种形式的立体绿化和开放式绿化。
强化保护与养护管理：明确政府投资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用地附属绿地等不同类型绿地的养护责任主体，严格规范树木砍伐、移植和绿地占用行为，明确公众有权劝阻、投诉和举报破坏绿化的行为。
